认识他那年,我20,他23.

20岁的我,就那样爱上穿着军装的他,没有丝毫悬念的对他一见钟情.
记得,第一天见面的时候,他上身穿着一件白衬衣,裤子就是军裤,那样的搭配没有任何花哨,感觉起来应该是个正人君子,也给我一种很强烈的安全感.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7年．．．7年足以改变许多事
 

　　７年前，我只有２０岁，７年前，我还是一头短发，７年前，我还在为学业奔跑．
 

　　７年后，我２７岁，可青春却连尾巴都已经找不到了，７年后，已经长发已经留到大腿的长度，可爱情却没有随着发丝的长度而增长，７年后，曾经所学的都已经忘了，所增加的只有这场马拉松似的爱情，所产生的爱恨情仇敌．７年间，我和他，从恋人，到相互指责，再到相对两无言，到底是爱还是怨，我想我和他都分不清了．
　　
　　认识他那年，２０岁的我，才明白原来这世上真有一见钟情的爱，只要一眼，就能在茫茫人海中，找到他的方向，对，就是那样．牵着他的温暖而宽厚的手，就仿佛这世界只有我们．
　　
　　２０岁之前的人生，在父母亲人百般宠爱下生活，无忧无虑，只想着，爱了就好．
　　
　　２１岁，走进他的家门，他的父母，我的父母，都像两座大山隔阻在我们中间，可我们依然愿意翻山越岭，只为短短的１小时相见．
　　　
　　２１岁的时候，才发现，你觉得自己是最好的，并不够，因为别人不知道，所以要努力让别人发现你的好．
 

　　２２岁，
　　
　　听着那首＂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枪钢＂我便开始留起长发，直到今天，都没舍得剪，长发是我们爱的见证，虽然现在爱已经偷偷远走．．．２７岁的我，
